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
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
 

   苏建价函(2007)第27号
关于开展2007年江苏省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的通知
各市工程造价管理处（定额站）、协会：
    根据建设部150号令《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和中价协（2007）006号《关于2007年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开展我省2007年度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加继续教育人员
    凡省1997年—2005年考取的造价工程师及2006年考取未参加2007年初始注册前培训的造价工程师均需参加2007年继续教育。
二、继续教育形式
2007年继续教育形式采取网络教育与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。
    1．常州、南通、连云港、淮安、盐城、扬州、泰州、宿迁地区造价咨询单位的造价工程师参加网络教育，非造价咨询单位的造价工程师可自愿报名参加网络教育；
2．其他地区的造价工程师均可自愿报名参加网络教育；
    3．不参加网络教育的造价工程师由省、市联合于三季度进行分片集中面授培训并进行考核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三、继续教育工作安排
    1. 网络教育时间安排：2007年5月底前由各市造价管理机构负责将报名人员汇总（姓名、注册证号）报至省站，6月发放培训教材并由省开通网络学习系统，2008年2月28日前为网络学习时间。
2．各市造价管理机构负责本市参加网络教育学习的造价工程师报名、收费和发放培训教材等工作。
3．网络教育网址：www.ceca.org.cn。
4.学时要求：注册造价工程师学习满40学时课程后，通过网上考试，即可取得40学时的继续教育学习合格证明。网络教育教学说明、课程安排和学习要求通过网络教育网址查询。
5．课程播放内容：
网络教育考试内容：《建设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成本控制理论与方法》。
选修内容（不考试）：《建设项目工程量清单案例操作实务》、《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指南》、《建筑面积计算规则》、《建设项目工程估算编制办法和深度要求》、《建设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和深度要求》、《国际石油建设工程投标报价》、《网页制作及个人网站建立》、《计算机演示文件的制作》、《工程造价英语词汇》。
    6．收费标准：400元/人年（含《建设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成本控制理论与方法》教材）。
请各市接到此通知后及时做好各项工作，联系电话：025-83732752、83722697，联系人：袁兵   曹云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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